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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新竹縣政府疑未詳查該縣寶山鄉「有謙家

園」建案涉有違法開發及擴建情事，恐導致山坡

地土石崩落，即率予核發建築執照；又疑率以備

查方式變更經核定之「寶山龍之居山莊山坡地開

發計畫書」內容，致多處與原案環境影響評估結

論不符等情。案經本院函該府查明見復，詎該府

疑逾 10 個月仍未具體查復，遲未釐清陳情人指

陳事項及該府相關作為是否合法妥適，涉有不負

責答復情事。究實情始末為何？該府相關審查內

容與核發建築執照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均

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一、本案開發計畫於 83 年環境影響評估法通過施行前取得開

發許可，然至 107 年後始進行開發建築行為，25 年來相

關環境有無變遷、評估條件是否適用，不無疑義。鑒於環

境影響評估事關公共利益與國民福祉甚鉅，環境部與新竹

縣政府允應正視本案環境影響評估通過與開發行為時點

間隔過久引發之爭議問題，共商適法可行的解決對策，以

避免對環境保護造成不良影響。

(一)按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規定：「本法施行

前已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審查作成審查

結論者，開發單位申請變更原申請內容者，準用第 36

條至第 38 條規定。」同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規

定 1：「屬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前項須經核准變更之

1 此乃現行條文，行為時適用 104 年 7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

「屬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前項須經核准變更之事項，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備

查：一、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置。二、不立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害復

原重建。三、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更。四、施工期間於基地可開發範圍內設置之臨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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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備查：

一、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置。二、

不立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害復原重建。三、

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更。四、依據環境保護

法規之修正，執行公告之檢驗或監測方法。五、在原

有開發基地範圍內，計畫產能或規模降低。六、提升

環境保護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七、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或變更內容對環境品質維

護不生負面影響。」

(二)查「寶山龍之居山莊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係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 年 8 月 22 日改制為環境部，下

稱原環保署)於環境影響評估法 83 年 12 月 30 日施行

前 2，依內政部 81 年 6 月 19 日函及行政院「加強推動

環境影響評估後續方案」進行審查，並以 82 年 1 月 4

日(81)環署綜字第 59615 號函送審查結論予原內政部

營建署(112 年 9 月 20 日改制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

稱原營建署)，納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寶山

龍之居山莊社區開發事業計畫」(下稱系爭計畫)之參

考 3。換言之，由於本案 82 年申請先行審核環境影響

評估，再續審開發計畫，故造成開發許可核定之土地

使用計畫內容與較早審查之環境影響評估內容不同，

合先敘明。

(三)嗣本案配合地籍重測及土地變更編定成果，土地地號、

筆數及面積略有變動(系爭計畫範圍不動)。續於 96 年

因應市竹三線拓寬工程需求，新竹縣政府徵收系爭計

施工設施。五、依據環境保護法規之修正，執行公告之檢驗或監測方法。六、在原有開發基地範

圍內，計畫產能或規模降低。七、提升環境保護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或變更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有利」之規定。
2 環境影響評估法於 83 年 12 月 30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
3 內政部 114 年 4 月 1 日電子郵件附件說明，以及新竹縣政府 114 年 3 月 24 日府工建字第

1140340685 號函與 114 年 3 月 21 日電子郵件附件說明參照。



3

畫範圍內之新竹縣寶山鄉(下同)枋子坑段 1○1-○地

號等 33 筆土地，以及 102 年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徵

收枋子坑段○-3、1○8-○地號等 2 筆土地供作電塔使

用，土地陸續分割合併致使土地地號、筆數、面積及

計畫範圍有所調整。而為配合地籍重測、土地變更編

定成果、土地徵收、土地分割合併、土地產權異動及

居民教育等需求，並使環境影響評估書件與開發許可

內容具有一致性，開發單位依 104 年 7 月 3 日修正發布

之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8 款規定申請變更原內容，由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

處(現為產業發展處)107 年 1 月 30 日轉送開發單位變

更內容申請書件，經新竹縣政府於 107 年 2 月 8 日同意

備查在案 4，變更後名稱為「寶山龍之居山莊(有謙山

莊)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於此同時，開發

單位擬具系爭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向新竹縣政府申請

調整 82 年核准內容，經該府認定未涉及變更原核准開

發計畫性質，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 5，以 111 年 7 月 21 日府地用字第 1114212388

4 104 年 7 月 3 日原環保署修正發布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附表一，明定「社區興建」開

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爰此，「寶山龍之居山莊社

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改為新竹縣政府。
5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 條規定：「(第 1 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後，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者，

應依第 13 條至第 20 條規定之程序申請變更開發計畫：一、增、減原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

範圍。二、增加全區土地使用強度或建築高度。三、變更原開發計畫核准之主要公共設施、公用

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四、原核准開發計畫土地使用配置變更之面積已達原核准開發面積二分

之一或大於 2 公頃。五、增加使用項目與原核准開發計畫之主要使用項目顯有差異，影響開發範

圍內其他使用之相容性或品質。六、變更原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函之附款。七、變更開發計畫內

容，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屬情況特殊或規定之例外情形應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第 2

項)前項以外之變更事項，申請人應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予以備查後通知申請人，

並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有前項各款情形之

一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通知申

請人依前項或第 22 條之 2 規定辦理。(第 3 項)因政府依法徵收、撥用或協議價購土地，致減少原

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範圍，而有第 1 項第 3 款所列情形，於不影響基地開發之保育、保安、

防災並經專業技師簽證及不妨礙原核准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之主要公共設施、公用設備或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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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備查在案。相關變更項目如下：

１、配合地籍重測、土地變更編定成果、土地徵收、土地

分割合併，調整土地地號、筆數、面積及計畫範圍

為枋子坑段○地號等 444 筆土地及寶東段 5○0 地號

等 231 筆土地，合計 675 筆土地，面積共計

16.194477 公頃。

２、配合土地產權異動，將申請單位由陳○○等 4 人變更

為○○建設有限公司。

３、因應幼托整合政策及居民對教育方面之需求，申請幼

稚園及托兒所用地(丙種建築用地)調整名稱為幼兒

園用地，並增加容許作短期補習班使用。

(四)為釐清本案環境影響評估適用疑義，經本院詢問環境影

響評估法中央主管機關環境部，據該部 114 年 4 月 21

日環部保字第 1141025549 號函查復略以︰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規定：「本法施行

前已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審查作成審

查結論者，開發單位申請變更原申請內容者，準用

第 36 條至第 38 條規定。」依新竹縣政府說明，開發

單位於 107 年 1 月申請環境影響評估變更之內容包

括開發行為名稱、開發單位名稱、負責人、開發範

圍地號及面積等變更，未涉及其他事項，該府於 107

年 2 月 8 日以府環發字第 1070104802 號函同意備查，

尚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２、陳情人所引用的資料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之配

置圖示，惟本案屬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前案件，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係作為後續原營建署核定之參

服務設施之正常功能，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第 4 項)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申請人

變更原核准計畫，未涉及原工業區興辦目的性質之變更者，由工業主管機關辦理審查，免徵得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第 5 項)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應申請變更開發計畫或製作變更內容對照

表備查之認定原則如附表 2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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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故本案開發計畫內容(含配置圖)雖與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定稿不同，仍應依原營建署 82 年 11 月

25 日同意之「寶山龍之居山莊社區開發事業計畫書」

或新竹縣政府 83 年 8 月核定之「寶山龍之居山莊山

坡地開發計畫書」為準。

(五)按環境影響評估之目的，係就開發行為對生活環境、自

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

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

藉以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達

成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與國民福祉。然而，由於環境

現況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故解決環境問題具

有時間性、積極性和前瞻性等特質，一旦開發單位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卻久未實施開發行為，導致其

環境現況產生差異，則原本的環境影響評估結論是否

仍可適用，即生疑義。

(六)以本案為例，據新竹縣政府稱：「本案開發單位於 113

年 4 月 29 日提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至本府審查，歷

經資料補正及審查，該公司現況實際配置與 107 年備

查文件不一致，本府於 114 年 4 月 2 日檢還開發單位提

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並請其於文到 3 個月內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至 38 條及第 51 條規定向

該府辦理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並將影響調查報告書

內容納入變更書件內。」然查，系爭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早於 82 年通過，實際進行開發建築行為卻在

107 年以後，兩者時間差距逾 25 年，故除有「該公司

現況實際配置與 107 年備查文件不一致」之問題外，

究竟「當前環境」與「過去環境」有何變遷、相關評

估條件是否時移世易，亦有進一步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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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此外，本案山坡地住宅開發建築時與原環境影響評估已

經歷 25 年時差，在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日益嚴峻的趨

勢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殊值重視，例如：

１、極端氣候恐加劇災害風險，如土壤含水量上升，削弱

邊坡與地基穩定性，一旦極端氣候事件(如強降雨等)

頻率增加，容易引發土石災害。

２、考量極端氣候因子，工程設計與安全要求應與時俱進，

即時調整相關標準與強度。

(八)再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雖有規定：「開發單

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 3 年始實施開發

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

開發行為。」然本案係屬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前之案

件，有無上開法令適用，實有待釐清；再者，立法院

法制局 6亦曾針對「殭屍環評問題 7」進行研析並提出

建議，茲摘整略以：

１、老舊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退場機制，宜以法律定之：

有關老舊環境影響評估的退場機制，目前僅有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2 規定，於開發單位遭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廢止其開發許可文件者，審查結論失其

效力；然就開發許可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之

老舊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係於個別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中，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規定，以行政處分附款

之方式，於每一個案之審查結論中，載明該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結論因逾一定年限未施工即失效，及其

6 立法院法制局李淑瓊， 113 年，「老舊環境影響評估之法制問題研析」參照，立法院網站：

https：//www.ly.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6869。
7 係指老舊環境影響評估案件，其環境影響評估通過與開發行為的時點，間隔過久，經常發生爭議

事件。

https://www.ly.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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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之相關事項。惟此種作法僅生個案之效力，且

需於每一個案中逐一載明，不具通案之法規範效力，

若漏未記載，即不生前述效力，且亦無法處理 108

年 5 月 22 日環境部函知前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爰此，就老舊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退場機制，

建議主管機關仍應於環境影響評估法中明文規定，

並兼顧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安定性務實評估是否溯及

既往，以根本解決老舊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爭議。

２、針對超過一定年限之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報告，應增訂

重行審查機制：就開發單位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因久未實施開發行為，已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報

告送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案件，若又經過多年仍未

實施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

主管機關無法要求開發單位重行提出環境現況差異

分析報告，以因應案件因長久未開發，其環境現況

因時空變遷、物換境移可能產生之差異問題。爰此，

建議於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增訂就超過一

定年限之老舊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報告，若開發單位

欲實施開發行為，應重行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報

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之規定。

(九)綜上，本案開發計畫於 83 年環境影響評估法通過施行

前取得開發許可，然至 107 年後始進行開發建築行為，

25 年來相關環境有無變遷、評估條件是否適用，不無

疑義。鑒於環境影響評估事關公共利益與國民福祉甚

鉅，環境部與新竹縣政府允應正視本案環境影響評估

通過與開發行為時點間隔過久引發之爭議問題，共商

適法可行的解決對策，以避免對環境保護造成不良影

響。

二、新竹縣「寶山龍之居山莊社區」位處山坡地，先天存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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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高差，然其開發事業計畫內國土保安用地卻有部分違反

建築管理、水土保持及土地使用管制情事，潛在引發坡地

災害之疑慮，新竹縣政府雖已進行裁罰，惟仍有部分尚未

改善。該府允應加速督飭辦理本案違規改善工作，並依規

定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落實巡檢、監測及分級管理，

以確保社區居住安全及下游客雅溪承容通洪。

(一)臺灣地狹人稠、山多平原少，約有 73.6%的土地屬於高

山、丘陵及台地，加上都會區產業發展與人口流入，

平地住房供不應求，以致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變

更為可建築用地的情形與日俱增。然而，因山坡地與

平地不同，存在顯著地形高差，一旦有不當開發即相

對容易引發災害，故需進行合理規劃、縝密審查與高

強度管理。

(二)按 79 年 2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

法(92 年 3 月 26 日修正名稱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下稱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山坡

地開發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左

列順序申請辦理。一、申請開發許可。二、申請雜項

執照。三、申請建造執照。」同辦法第 11 條規定：「山

坡地為非都市土地之申請開發案件，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受理申請後，……報請各該區域計畫原

擬定機關審議。……區域計畫原擬定機關應按申請開

發計畫之使用性質，依……審議規範審議，並將審議

結果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簡言之，非都市山

坡地開發許可案件為 2 階段審查，須先經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審議同意，再送請地方政府審查通過後核發許

可。經查，「有謙家園」建案位於新竹縣西側寶山鄉

境內市竹三線(原名寶山路，現更名為園區二路)旁，

北行經新竹科學園區可上中山高速公路，往南行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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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寶山鄉公所，即系爭計畫之開發範圍，原屬都市

計畫外山坡地保育區，因鄰近科技研發製造重鎮，加

上當地都市開發已趨飽和，為滿足人口成長及產業活

動等需求，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 46 次

會議審議、內政部 82 年 11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8289296 號函同意，以及新竹縣政府 83 年 9 月 29 日

(83)府建都字第 121068 號函准予開發許可並公告 30

日，變更內容略以：

１、變更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交通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用地及國土保安用地。

２、開發興建獨棟及雙拼式型態之住宅，並規劃配置 13

個住宅分區(按區配置別墅及集合住宅)，建蔽率 40%、

容積率 160%。

３、建築密度依住宅用地 66,778 平方公尺、上開使用強

度、每人樓地板面積 30 平方公尺、及每戶 4 人計算，

可容納人口為 3,561 人，可容納戶數為 890 戶，並據

以計算公用設備容量 8。

(三)有關本案「分期分區開發」情形：截至 114 年 3 月 10

日共計領有新竹縣政府核發 57 張建造執照、1 張雜項

執照、54 張使用執照，其申請戶數共計 437 戶(包含住

宅、集合住宅、服務空間、店鋪、辦公室、補習班及

幼兒園等)。詢據新竹縣政府表示：「本案建築執照有

關建築區位、建築形態、建蔽率、容積率以及戶數等，

均係依內政部 82 年 11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8289296 號

函同意之『寶山龍之居山莊山坡地開發計畫書』及本

府核准之開發許可內容辦理，尚無超建情事。」

8 居住人口數係為計算所需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及公用設備之基準，於符合該基準下，申

請人得就建築型態及住宅坪型需求調整戶數。依據 79 年 10 月 30 日頒布之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

社區開發審議規範第 26 點規定，居住人口數應依每人 30 平方公尺住宅樓地板面積之標準計算，

又依每 4 人為 1 戶計算戶數，並據以計算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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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本案「建築坡度」情形：按內政部 86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發布建築技術規則，於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62 條增訂開發地區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

上之平均坡度超過 55%者不得開發建築 (自 87 年

1 月 1 日施行 )，後於 88 年 6 月 2 日修正為開發

地區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 30%

者不得開發建築，坵塊圖上平均坡度超過 55%者

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自 89 年 1 月 1 日施行 )。再根

據新竹縣政府於本院 114 年 5 月 16 日履勘時現場說

明：「本案建築開發自 107 年起始陸續申請建造執照，

其建築基地皆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262 條相關規定檢

討，其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平均坡度皆未超過 30%，故

符合建築申請時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有關本案土

地之分區開發、坵塊坡度分析如圖 13、14。

圖 1、本案分期分區開發與建築坡度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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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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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系爭計畫各坵塊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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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提供。

(五)有關本案「水土保持」情形：按 83 年 5 月 27 日公布

之水土保持法第 8 條規定，於山坡地內開發行為，應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下稱水保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

持處理與維護。同法第 12 條規定，於山坡地從事開發

利用行為，水土保持義務人(下稱水保義務人)應先擬

具水土保持計畫(下稱水保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核後實

施。其開發種類及規模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

法第 3 條第 5 款規定(開發建築用地之建築面積及其他

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 500 平方公尺，且挖方和填方

加計總和未滿 2,000 立方公尺)，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下稱簡易水保申報書)代替水保計畫。根據新竹

縣政府統計，本案自 107 年起新竹縣政府(建築管理機

關)計核發 57 張建造執照，配合核准之 44 案簡易水保

申報書皆已完工；另核准 13 案水保計畫，共 10 案已取

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餘 3 案目前仍處施工階段，

本案水土保持情形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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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案水土保持概況圖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提供。

(六)有關本案「國土保安用地(保護區)土地使用管制」情形，

按系爭計畫管制內容記載：(1)基地地界邊緣及南側陡

坡處均予保留不予開發；(2)保護區為地形較陡峭地區，

僅得美化植栽及設置步道、靜態景觀設施及水土保持

設施使用。然本院 114 年 5 月 16 日赴現地履勘發現，

系爭計畫內國土保安用地有部分違反建築管理、水土

保持及土地使用管制情事如下：

１、寶東段 5○0-○、5○0-○0、5○0-○1 地號國土保安

用地(保育區)上堆置營建材料、鋪設水泥、興建圍

牆、鐵門及自來水廠等，經新竹縣政府地政處依區

域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分別裁罰新臺幣(下同)6 萬

元及 9 萬元共計 2 次在案，並請受處分人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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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迄本院現勘時仍未改善。

圖 4、寶東段 5○0-○、5○0-○0、5○0-○1 地號國土保安用地違規

情形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提供。

２、另本案國土保安用地上未經申請開挖整地及興建違規

構造物案共有 37 件，裁罰總金額共 232 萬元。截至

本院履勘時，已改正(含改正中)之土地有 13 筆；已

提送違規構造物調查規劃說明且審查技師仍在審查

中之土地有 8 筆；尚未改正完成之土地仍有 16 筆。

表 1、本案系爭計畫寶山鄉寶東段國土保安用地違規查處情形

編 號 地 號
違 規 行

為 人

違 規 面 積

(平方公尺 )
罰鍰(元) 改正情形

1 5○0-○ 建商 2,005.4 160,000 已結案

2 5○0-○0 建商 999.38 60,000 未改正

3 5○0-○ 建商 351 60,000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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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 號
違 規 行

為 人

違 規 面 積

(平方公尺 )
罰鍰(元) 改正情形

4 5○0-○1 地主 130.01 60,000 已結案

5 5○0-○9 地主 99 60,000 改正中

6 5○0-○ 地主 186.3 60,000 審查中

7 5○0-○ 地主 186.75 60,000 改正中

8 5○0-○ 建商 186.95 60,000 審查中

9 5○0-○ 地主 187.16 60,000 審查中

10 5○0-○0 地主 187.36 60,000 已結案

11 5○0-○1

5○0-○4

5○0-○5

地主 101.62

85.95

98.43

60,000 審查中

12 5○0-○2 建商 101.62 60,000 審查中

13 5○0-○3 建商 101.62 60,000 改正中

14 5○0-○4 地主 101.62 60,000 已結案

15 5○0-○5 建商 55.04 60,000 未改正

16 5○0-○6 地主 64.4 60,000 未改正

17 5○0-○7 建商 65.53 60,000 未改正

18 5○0-○1 建商 122.17 60,000 未改正

19 5○0-○2 建商 121.76 60,000 未改正

20 5○0-○3 建商 712.41 60,000 未改正

21 5○0-○4 地主 905.91 60,000 未改正

22 5○0-○7 地主 260.03 60,000 未改正

23 5○0-○0 地主 130.01 60,000 已結案

24 5○0-○2 地主 130.01 60,000 已結案

25 5○0-○6 建商 639.17 60,000 未改正

26 5○0-○8 建商 130.01 60,000 未改正

27 5○0-○9 建商 130.01 60,000 未改正

28 5○0-○3 建商 118.79 60,000 已結案

29 5○0-○ 地主 178.94 60,000 已改正

30 5○0-○2 地主 76.5 60,000 已結案

31 5○0-○5 地主 104.58 60,000 未改正

32 5○0 建商 179.47 60,000 未改正

33 5○0-○6 建商 53.73 60,000 未改正

34 5○0-○7 建商 67.98 60,000 未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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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 號
違 規 行

為 人

違 規 面 積

(平方公尺 )
罰鍰(元) 改正情形

35 5○0-○8 建商 82.24 60,000 未改正

36 5○0-○9 建商 96.5 60,000 未改正

37 5○0-○0 建商 390.31 60,000 未改正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提供，本院整理。

(七)又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於本院履勘座談時，進

一步提出建議略以：

１、有關本案違規工作物：依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4 月 15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91870855 號解釋函說

明 二 及 農 業 部 114 年 4 月 9 日 農 授 農 保 字 第

1142667482 號函釋，建築物以外，有礙依水保技術

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違規工作物」，

除屬程序違規者，請新竹縣政府在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下，限期通知水保義務人依正常程序申請補正；

否則，則應依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第 2 項或同法施行

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拆除或清除，不得經水土保

持相關專業技師簽證安全無虞而予保留，藉以避免

投機行為達到違規使用目的。

２、後續維護管理：因本案係在 83 年 5 月 27 日水土保持

法公布前取得開發許可，現已興建完成，外界關注

安全議題，建請該府要求水保義務人加強既有設施

維護及確保功能。另建請該府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頒布之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規定，落

實本案社區巡檢、監測及分級管理，以確保坡地住

宅社區安全及避免影響下游客雅溪承容及通洪。

(八)綜上，「寶山龍之居山莊社區」位處山坡地，先天存在

地形高差，然其開發事業計畫內國土保安用地卻有部

分違反建築管理、水土保持及土地使用管制情事，潛

在引發坡地災害之疑慮，新竹縣政府雖已進行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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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部分尚未改善。該府允應加速督飭辦理本案違規

改善工作，並依規定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落實

巡檢、監測及分級管理，以確保社區居住安全及下游

客雅溪承容通洪。

三、本院實地履勘發現，本案開發計畫部分使用情形與「寶山

龍之居山莊社區開發事業計畫」不一致，導致民眾質疑可

能引發環境災害之風險。新竹縣政府允應全面調查現況與

核准計畫差異處，倘係基於公共設施功能及整體配置考量

而需變更原核准使用計畫，應儘速輔導業者依法申請計畫

變更，俾使名實相符。

(一)本院 114 年 5 月 16 日至新竹縣「寶山龍之居山莊社區」

履勘發現，本案有部分未依計畫使用配置之情形，舉

例如下：

１、系爭計畫自來水水塔(供水配水池)原配置於峰頂之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然實際設置於囊底路旁之國土保

安用地，如圖 17。

圖 5、自來水水塔(供水配水池)位置調整至囊底路

資料來源：本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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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既有沉砂池 9喪失功能，考量全區集水區劃分、地勢

等因素，於枋子坑段○5 地號等 5 筆土地新建滯洪沉

砂池 10，統一收集個別計畫街廓之逕流量體。

３、位於開發計畫入口處旁之商一區，目前領有新竹縣政

府(107)府建字第 110 號建造執照及(107)府使字第

566 號使用執照，申請用途為「店鋪、管理員室及電

信室」；(108)府建字第 161 號建造執照及(109)府使

字第 65 號使用執照，申請用途為「儲藏室、資源回

收室」；(110)府建字第 520 號建造執照(尚未請領使

用執照)，申請用途為「補習班、停車空間」，然根

據現場懸掛廣告表明該區將籌備做為「實驗學校」，

如圖 18。

圖 6、商一區現場廣告將籌備「實驗學校」

資料來源：本院拍攝。

9 新竹縣政府(85)建都字第 000012 號雜項使用執照。
10 新竹縣政府(108)府雜字第 00016 號雜項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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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爰為使名實相符，新竹縣政府允應全面調查現況與核准

計畫差異處，倘係基於公共設施功能及整體配置考量

而需變更原核准使用計畫，即應儘速輔導業者依法申

請計畫變更。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環境部研究處理，並會同新竹縣政府檢

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三，函請新竹縣政府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簡報檔，於個資

遮隱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田秋堇

施錦芳


